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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103年5月8日

總處給字第1030033073號

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如說明二

所報「公立中小學校校長及公立中小學教師暨幼兒園兼任主管人員

主管職務加給表(修正草案)」一案，請查照依相關機關意見再審酌

。

 

說明：

依貴部103年2月26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020128153號致行政院函辦理

。

檢附「『公立中小學校校長及公立中小學教師暨幼兒園兼任主管人

員主管職務加給表(修正草案)』相關機關意見一覽表」1份。

 

教育部

副本：

 

 


